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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7月8日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1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期》、议案4《审议关于〈林海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议案5《审议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议案6《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相关规定的说明的议案》、议案7《审议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8《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议案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有关事宜的议案》、议案1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和议案11《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审议结果》未获得通过。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旨在消除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完善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对公司未

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从根本上解决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问题，同时实现对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拓宽盈利渠道、提高盈利

能力，公司董事会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要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并重新履行国



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相关备案、审批程序，并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重新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

构的备案、批准以及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加快重组进程。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27日 


